
可行性研究编制合同

项 目 名 称 :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建设 110kⅤ-35kⅤ 输变电工

程编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服务项目

工 程 地 点:遵义市汇川区北海路 64号

合 同 编 号:GMsJ-2023-sJˉ 024

设计证书号: ASs⒛m⒉4

甲   方: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

方: 遵义光明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遵义光明电力

合同

开户行:遵义∷
帐 号:I〗θθ

签 订 日 期 : 2023 垄F  g 月 冫
1 
日



甲方: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  (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遵义光明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建设 11OlcV-351cV

输变电工程编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服务,工程地点为遵义市汇川区

北海路 “ 号,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2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设计咨询管理法规和规章 ;

1.3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第二条 合同文件解释的优先次序

2.1合同书及技术附件、补充协议 (如有 )、 双方认可的来往传

真、电报、会议纪要、备忘录等 ;

2.2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的与合同有关的其它书面文件 ;

2.3上述文件存在歧义或不一致时,以签字时间的后者为准。

第三条 设计咨询依据

3,1本合同约定条款

3.2委托人提交的基础资料

3.3国家现行设计规范、标准

第四条 设计咨询要求

4.1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

4.2满足本工程使用功能要求 ;

第五条 甲方向乙方提交的有关资料、文件

甲方需配合乙方到现场收集需要的基础资料等资料。

第六条 主要工作任务

6.1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建设 110kVˉ35kV输变电工程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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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报告》。

6.2乙方需完成的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

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建设 110kVˉ 35kV输变电工程编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服务。

第七条 乙方向甲方交付的设计文件份数及时间

本合同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乙方提供可行性研究成果初稿 ,

经甲方认可后 5天内,乙‘方按照要求提供 2套可研成果资料给甲方。

乙方应于 ⒛23年 9月 25日 前完成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最终交付并

通过甲方的验收。

第八条 收费依据及合同价格的约定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工程可研费为 14阢O0元 (大写:壹拾

肆万柒仟陆佰元整 )。

第九条 支付方式

9.1付款方式:一次性支付本合同金额。

9.2付款时间:项 目完成后,甲方按有关规定组织验收,验收合

格,乙方提供正规税务发票后,自 收到乙方发票 2个工作日内将资金

拨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可研费用税金由乙方承担。

9.3若遇工程建设投资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以补充协议形式

做相应调整。

第十条 双方责任

10.1甲方责任

10.1.1甲 方配合乙方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

确性及时限负责。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10.l。 2甲方单方面解除合同,己支付给乙方的合同款乙方不再退还,

甲方根据乙方已完成的工作量支付乙方相应费用 (完成工作量不足一半时9

按合同'总费用的一半支付;达到或超过一半时,按合同总费用的全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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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付款,每日按照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五以此类推计算。

10.1.3甲 方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

误,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作大的设计变更或设计

返工时 (但不包括动态设计变更或设计返工),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

补充协议 (或另订合同)、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

工作量向设计人员支付返工费。

10,1。 4甲方负责到政府规划、土地、林业办理该路径的路径协

议。

10.1。 5若工程需要做环评水保报告、地质勘查报告,请甲方另

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完成。

10.2乙方责任

10。 2.1乙方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

行设计,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数向委托人交付设计文件。

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在设计过程中9若发现甲方提供的

基础资料和文件有异议,应及时书面告知甲方,确保设计成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10.2.2乙方完成设计后,应提交甲方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做

必要的修改、完善。

10.2,3负 责该合同项目的设计联络。

10.2.4由 于乙方的原因,延误了设计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

天,应按照该项目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延误时间

超过 30日 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0.2。 5乙方负责向甲方进行设计技术交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

第十一条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

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

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

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纠纷解决方式



本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发生争议,甲 方与乙方应及时协商解决。也

可由合同签订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或直接向项目

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3.1双方均按本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后,本合同终止。

13.2通知:一方根据本合同发给另一方的任何通知,包括同意、

确定和说明等应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应由专人送交或通过邮寄方式送

达。由专人送交时,以对方签收之日为通知的收到日期;通过邮寄方

式递送的,以该通知交给邮寄服务公司后的第 【3】 天视为通知的收

到日期。

本合同项下所有通知应按合同所述的地址发给对方。如果一方地

址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按本条约定方式书面通知对方。地址

或联系方式的变更自对方收到变更通知时生效,生效后通知应按新址

发送。

甲方送达地址及联系人 :

乙方送达地址及联系人:遵义市汇川区京虹五羊广场 ⒉2

13。 3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一式 4份 ,甲方 2份,乙方 2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4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 院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签字):

地  址 :

电  话 :

开户银行 :

纳税识别号 :

传  真 :

帐 号 :

有限公司 (盖章 )

(签字 )

~
墅

氵

丿

乙方:遵义光明电力设计

经办人 (签字):

艾公司

}支行
l〗θ8θ地  址:遵义市广州路京虹广场 ⒉2号

戽L 喃雪: 0851-28413282

开户银行:遵义市建行红花岗支行  帐号 :

纳税识别号:9152O姒%01“01X5

传 昙手: 0851-28413282

52001624136050002686

签 订 日 期:2023年 ♀月
叫

日


